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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1年9月1日

（2021）浙1004民初4245号
袁海飞、郑卫永：本院受理（2021）浙1004民初

4245号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袁海飞、郑卫永
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举
证期限截至2021年11月29日）。一、判令被告袁海飞
立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息，暂计至2021年6月1
日，其中产生的本金47951.08元、利息14420元，并同
时支付自2021年6月2日至实际偿还日止按月利率
20‰计算的利息、违约金（以上暂总计：62371.08元）。

二、判令被告郑卫永对袁海飞上述债务负连带责任；三、
判令诉讼费等实现债权费用由贰被告承担。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并定于2021年11
月30日0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2624号

杨梦菲：本院受理原告池璐佳与被告杨梦菲为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21）浙1004民初2624号民事判决书。

被告杨梦菲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偿付原
告池璐佳货款人民币17300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
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240元，由被告你

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81民初7725号

李根龙：本院受理原告周晓罡诉你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证据、廉政监督卡、民事诉讼风
险提示书、告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日和15日内。本案定于二〇二一年十一月十九日
上午九时十分在温岭市人民法院本院第十六审判庭
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温岭市人民法院

本院将于2021年10月7日10时起至2021年10月8日
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拍卖标的：“能达洲38”船；船
籍港：杭州；船舶种类：散货船；总长：85.20米；船长：78.35
米；船宽：12.00 米；型深：6.60 米；总吨位：2002；净吨位：
1122；建造完工日期：2005年09月28日；船舶建造厂：台
州市宏冠造船有限公司。该船目前停泊在浙江省宁波市
宁海县胜利船厂锚地。

与该船有关的债权，自本公告见报之日最后一日起

六十日内向本院申请债权登记，公告期间届满不登记的，
视为放弃在本次拍卖船舶价款中受偿的权利。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宁波市鄞州区会展路

727号。
承办法官：0574-89285056（王）
债权登记：0574-89285072（张）
本院对外委托管理部门联系电话：0574-89285046

（王）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1年9月1日

拍卖公告

浙江爱车在线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朱祥晖：
临海市人民法院于2021年6月21日裁定受理对台州

爱车在线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指定浙
江昶日律师事务所担任管理人。现管理人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规定，特向你们（系公司法定代
表人、股东）通知（责任释明）如下：

你们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日内向临海市人民法
院或管理人移交爱车在线公司的财产（包括权属证书）、财
务账簿、会计凭证、文书资料、印章及书面形式的财产状况

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和现有在册职工名单、职工安置
预案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说
明等。若因你们不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15条规定的配合清算义务，导致管理人无法取得完整或基
本完整的财务资料，管理人对爱车在线公司财产状况无法
查明的，或因你们未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7条第3款的规定及时履行破产申请义务，导致债务人主要
财产、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管理人无法正常清算，无法
查明财产状况的，你们将对爱车在线公司的债务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 台州爱车在线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管理人

2021年9月1日

公 告

2021年4月28日，丽水市房监办后续工作组经评选
确认浙江法和律师事务所为浙江金满投资有限公司（下
称“金满公司”）预重整前置程序管理人(下称“管理人”）。
为方便各位债权人行使权利，现就金满公司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21年9月16日（周四）下午15：30时。
二、会议地点

莲都区现代广场大酒店四楼大会议室（莲都区大洋
路598号）。

三、其他注意事项
请各债权人携带身份证、口罩准时参会。委托代理人

参加的，应提供委托书及委托人和受托人身份证（或律师证
及律师事务所公函）。与会当天，管理人将对参会报到的人
员进行资格审查，审查时间为14点30分至15点25分。请
各债权人务必在15点25分前签到进场。特此公告。

浙江金满投资有限公司预重整管理人
2021年9月1日

公 告

转让方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受让方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转让方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受让方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
及其担保人享有的债权项下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保证和
抵押担保>、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浙江金越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

告通知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借款人及其

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
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电话：18857860951
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电话：15088757554

光大金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金越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1年9月1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基准日的贷款本金余额、截至利息计算截止日的利

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
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
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原债权人
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

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

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宁波欣晖制冷设备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基准日 2019年10月31日）

本金

34,410,504.37

欠息

12,093,081.62

担保人名称

竺宏周、邬志昂、江亚儿、董筱萍、奉化市兴明德液压气动有限公司、宁波欧美斯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签署的

《债权转让协议》（协议编号BW42012241-JLJX-4、签署日期2021年8月6日），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
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
依法转让给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浙

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

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1-89773800

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联系电话：0574-88023109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21年7月1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浙江浙栋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的
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

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
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2

3

4

合计

借款人名称

浙江九隆机械有限公司

常山蓝资三山建材有限公司

宁波亿隆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浙江金源电气科技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截至2021年7月1日）

借款合同编号或司法裁判文书号

借款合同编号667235123020180037、
667235123020180038、667235123020180039、
667235123020180040、667235123020180041

判决文书（2018）浙0802民初8860号

判决文书（2016）浙0281民初5280号

判决文书（2013）甬鄞商初字第1270号

本金

69,880,000.00

4,744,788.54

3,269,200.82

4,000,000.00

88,368,928.04（及截至2021年7月1日的相应利息及罚息）

欠息

利息及罚息人民币0.00元（截至2021年7月1
日）

利息及罚息人民币262,423.93元（截至2019年5月15日）
及2019年5月15日至2021年7月1日的相应利息及罚息

利息及罚息人民币5,217,666.62元（截至2018年7月22日）
及2018年7月22日至2021年7月1日的相应利息及罚息

利息及罚息人民币994,848.13元（截至2018年7
月22日）及2018年7月22日至2021年7月1日
的相应利息及罚息

担保物（含抵质押物）

1、玉环县珠港镇玉城街道解放塘农场（县汽摩工业园区），土地面积：16,506.00 平方米，建筑面积：10,151.72 平方米;玉环
县珠港镇玉城街道后塘垟工业区，土地面积 2,351.90 平方米，建筑面积 1,945.91 平方米。2、玉环县玉成街道机电产业园
区南部，土地面积 23,767.49 平方米，建筑面积 47,606.13 平方米（三抵）3、城关镇石井村城中路 174 号 601 室的住宅，建筑
面积188.61 平方米。4、珠港镇城关泽坎线改造安置小区 21 幢 10-11 的住宅，土地面积 108.10 平方米，建筑面积 637.40
平方米。5、玉环县玉城街道渔岙居住小区合欢苑 43 幢 1 号间的住宅，土地面积 111.04 平方米，建筑面积 357.33 平方米。

江山市虎山街道城中路18幢29号商业房地产，建筑面积261.06平方米

无

无

担保人

叶艺龙、林美萍、林古月、浙江九隆机
械有限公司

杨勇、张霞

宁波万隆食用酒精有限公司、连云港市易达酒业有限公司、连云港市联化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原名为连云港联化化学品有限公司）、陆国民、谢剑红

宁波科奥电源有限公司、江苏金源科技有限公司、江苏金圣龙
新能源有限公司、胡元成、俞利丽、宁波金鹏轴承有限公司、宁
波金源电气有限公司、宁波金碟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与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与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签订的《债权转让合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将其对公告
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
让给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
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

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
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仅列明截至2021年06月09日的本金余额、利息、罚息、复利，之后
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
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计算的数

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特此公告。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分行
兆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1年9月1日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序号

1

2

3

4

5

合计

借款人名称

天台县杰超祥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天台县杰超祥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沈启响

沈启响

沈启响

借款合同编号

浙民泰商银保借字第DK022214001714号

浙民泰商银保借字第DK022215002752号

浙民泰商银保借字第DK022217002443号

浙民泰商银保借字第DK022218000787号

浙民泰商银保借字第DK022220001182号

借款合同名称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

浙江民泰商业银行保证借款合同

本金余额

0

0

0

0

2874000.00

2874000.00

欠息

436178.21

943662.94

257000.35

724734.13

249319.5

2610895.13

担保人

陈能桔、陈超、浙江富亿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陈能桔、陈超、浙江富亿汽车用品有限公司

天台县杰超祥汽车用品有限公司、陈超、陈能桔

天台县杰超祥汽车用品有限公司、陈超、陈能桔

天台县杰超祥汽车用品有限公司、陈超、陈能桔

担保合同编号

浙民泰商银保借字第DK022214001714号

浙民泰商银保借字第DK022215002752号

浙民泰商银保借字第DK022217002443号

浙民泰商银保借字第DK022218000787号

浙民泰商银保借字第DK022220001182号

杭州市下城区基层治理综合指挥保障中心拟向事业
单位登记管理机关申请注销登记，现已成立清算组。请债

权人自2021年9月1日起90日内向本单位清算组申报债
权。特此公告。

杭州市下城区基层治理综合指挥保障中心
2021年9月1日

注销公告

瑞安瑞立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与温正阔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瑞安瑞立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与温正阔签订的

《债权转让合同》，瑞安瑞立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已将根
据（2016）浙 0381 民初 9425、9429、9430、9432、9433 号判决
书9424号调解书享有的对温州飞达家具、倪小飞、瑞安市
长城橡塑实业公司、淮安富仕达置业有限公司等17位债务
人共6笔债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利益）
转让给温正阔。截至 2020 年 9 月 24 日，上述债权本金为
5180000元、孳息2015610.55元，共计人民币7195610.55元。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温正阔

履行还款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
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金额
以法院裁判文书等法律文件为准）。

特此公告。
瑞安瑞立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

温正阔
2021年9月1日

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通知暨与温从国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与温从国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已将根据（2015）温苍商初字第
698、699号民事判决书享有的对温州市飞达家具有限公司债
权（包括主债权、担保债权以及相关权利利益）转让给温从国。
截至2019年8月23日，债权本息合计人民币16634182.46元。
上述债权由瑞安市长城橡塑实业有限公司、倪小飞担保。

现以公告方式通知债务人和担保人，请你们向温从国
履行还款义务。（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
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形，请

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
任。其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具体金额
以法院裁判文书等法律文件为准）。特此公告。

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地址温州市鹿城区市府路1号大
自然城市家园1幢2002层东首联系人：周丽豪电话：88025533

温从国 联系方式：13506630888
温州英桥投资有限公司

温从国
2021年9月1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丽水市嘉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合计

债权本金余额

33,999,878.05

33,999,878.05

累计欠息（截止至2021年5月11日）

6,772,554.26

6,772,554.26

担保人

丽水市嘉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丽水市德龙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浙江广通印业有限公司、钟斌海、叶丽莉

联合公告清单 单位：人民币元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杜旭珍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与杜旭珍达成的债权转让安排，中国长城资产管
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
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借款合同、担保合
同、抵债协议、还款协议和其他相关协议项下的全部
权利，依法转让给杜旭珍。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
告通知各借款人、担保人以及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等情况的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

杜旭珍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包括但不限于

债务人、担保人及其清算业务人等其他相关当事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杜旭
珍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若借款
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发生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
格等情形，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杜旭珍
2021年9月1日


